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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倫 30周年宣言1 

1988年於巴西貝倫所舉辦的第一屆國際民族生物學年會，歷經30年來聚集眾

多會員，包含：原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方社區、學者與學生等。除了許多的來

自公民社會代表們之外，亦有民族生物學家一同齊聚於2018年8月舉辦的第16屆

國際民族生物學年會暨第12屆巴西民族生物學與民族生態學學術研討會，以及人

民論壇，討論共同的議題。在此一論壇中，目前已經確立以原住民或地方社會所

特有之策略或技術，認識、應用及管理其自身之自然資源等議題。1989年以來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69號 (The Convention 169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169）、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RIP）、名古屋議定書(The Nagoya Protocol），以及其它國際性同意

書與宣言所承認的原住民知識、實踐與創新，皆對原住民族權利具有重要性，也

代表著原住民族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永續具有貢獻。考量到原先的貝倫宣

言對認識與保護原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方社區之權利，尚有所不足之處，甚至

我們發現當今社會仍有一些傾向、政策和做法，是阻礙原住民族伸張其權利的，

我們對此深感憂心。在此，我們宣告我們應當意識到下列事實，並為其發出警告: 

l 儘管，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為上述宣言的締約國或簽署國，但全世界的

原住民族、傳統社群以及地方社區仍持續面臨種族滅絕與文化滅絕，且

原住民族的土地與知識不斷地被他人占為己有，原住民族的語言不斷地

消逝且權利亦被侵犯； 

l 儘管，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為上述宣言的締約國或簽署國，但熱帶雨林

及其他脆弱的生態系統仍持續消逝中； 

l 儘管，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為上述宣言的締約國或簽署國，但許多物種

包含植物與動物，正面臨絕種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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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 

l 原住民族、傳統社群以及地方社區管理了世界上95％的基因資源； 

l 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之間有著強烈地連結且不可分割； 

l 世界各地的人民的健康條件、農業與經濟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皆取擷於原

住民族、傳統社群及地方社區對基因與自然資源的管理； 

我們強烈地督促以下行動： 

1. 實施保障原住民族、傳統社群及地方社區對其領土的管理權與對生活領

域的自治權； 

2. 認識與推動一切有形與無形的人權，包含文化與語言的認同等； 

3. 尊重原住民族對其領地、神聖領域與生活地的優先使用、自由使用與被

諮詢的權利。當公共或私人計畫可能會影響其領地、神聖領域與生計時，

原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方社區有拒絕的權利；尊重他們自身的協議或

傳統諮詢決策模式（ILO 169 Convention）。應確保發起此類計畫的國家

或機關團體，應負起協商的責任及負擔所需的資金。 

4. 所有的國家應當鼓勵與實施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69號 (ILO 169）與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以保障原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方

社區的自由、先決與知情諮詢權。 

5. 應將大部份的科學、技術和創新資源用於鼓勵原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

方社區自發或透過學者參與，主導以保護和管理地方資源為目標的盤點

和計畫。 

6. 國家應確保文化及傳統知識的保護與強化，並支持以其為基礎之利用與

自主的發展。假使是由第三方獲取與使用這些知識，包含遺傳資源，原

住民族、傳統社群與地方社區有優先權、自由使用權及知情同意之權利。

同時，適當的利益共享機制應受到保障，並應預防任何不適當的近用或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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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施各種教育規劃時，必須在各個層級都配合在地的狀況而有所差異，

在國際社群間，提昇他們對於有關人類與環境共存的民族生物學知識核

心價值的意識。 

8. 原住民的傳統醫療及其相關之健康、幸福哲學，是透過口傳及豐富的表

現方式傳承下來的，應當透過推廣和制度化的方式促進其保存、保護、

行與社會化。 

9. 研究者與研究機構應保障原住民族、傳統族群與地方社區獲得與使用來

自他們領土與聖地中所調查的原始資料、文件(影片、照片與音檔）及資

訊，並擁有要求歸還調查物件與文物的權利。 

10. 國家應停止將傳統慣習視為犯罪，並應重新審視違反原住民慣習的環境

法與政策。 

11. 國家應對國際條約或其國內法律所規定的環境犯罪以及人權侵害等行

為，特別是伴隨大規模計畫的情況，應有效地執行處罰。 

12. 國家應制定政策，支持社會−生物多樣性產品的生產獲得信貸與行銷，

以及獲得適當的訓練與技術。 


